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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对东京审判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史实和故事，附有大量
历史照片。
　　梅汝璈在书中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
的账上。
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　　东京审判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对发动战争的首恶元凶进行审判和惩罚，使正义彻底得到伸
张。
梅先生在东京法庭的很多努力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十分不利的背景下，使得这些战犯受到了应
有的惩罚，十分令人敬佩。
　　梅汝璈先生在远东国际大审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为东京审判中惟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是东京法庭审判的核心人物，亲身经历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
。
东京审判中对审判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法官会议是秘密进行的，除了苏联法官因不通英语而被允
许携带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包括新闻记者等均不得参加，因此会议讨论的情况只有法官才能知晓。
梅汝璈是惟一能够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人，也是惟一能够代表中国利益和立场说话的法官。
　　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
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
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1962年，梅汝璈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至1965年被迫中止，该书计划内容为七章
，最终只完成了前四章。
1973年，梅汝璈怀着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9岁
。
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即本书)，由其后人梅小璈整理后，于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并
于2005年再版。
　　该书同时收录了梅先生于1962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阴谋而写的《关于谷寿夫、松
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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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在海牙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所表达或宣示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其所禁止的事项只是
限于敌对双方在战争中的某些行为，如奸淫、掳掠、虐待俘虏、残害平民、使用非法武器等，而不能
包括一切不人道的行为，尤其不能包括大规模的不人道的行为，例如对和平人口实行灭种性的集体屠
杀，或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的理由对它们实行的集体迫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匪帮的残暴是史无前例的，其屠杀和迫害的方式是无奇不有的。
他们对犹太人、对苏联人、对捷克人、对波兰人的那种惨无人道的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是骇人听闻的，
也是任何公约的制定者所没有预想到的。
倘使仅仅因为公约上没有规定，或者习惯上没有先例，便对这些更大更凶的罪行不加惩处，而只是惩
处那些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传统的普通罪行，那是极不公平的事情。
因此，在纽伦堡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宪章里，关于战争罪行的种类便添置了一项违反人道罪。
它补充了违反普通战争法规和惯例罪之不足，同时也是违反普通战争法规和惯例罪的引申和发展。
　　举例来说，关于希特勒匪帮政府基于种族的理由而进行的消灭犹太人的罪行，纽伦堡判决书上有
过这样惊人的记载：“本法庭也收到了关于被囚者在被消灭以前或以后的处理的证据。
证据表明，在杀死以前，被害妇女的P20头发被剪了下来，运到德国去作制造垫子之用。
被囚者的衣服、金钱和贵重物品也被搜去，并送至相应的机构去处理。
消灭以后，金牙和补牙的金　　料从尸体的头部取出，送至德国银行。
”“尸体焚毁以后，灰烬用做肥料；在某些情形下，曾经试图利用被害人身体上的脂肪作为商业上制
造肥皂的原料。
此外，还有特别的小队旅行欧洲各地，寻觅犹太人，以便加以‘最后解决’。
德国派遣代表团到当时被它奴役的国家，如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安排运送犹太人到消灭营的事情。
现在已经知道，到。
1944年底，从匈牙利运出的40万名犹太人在奥斯威卒被杀害。
也有证据证明，从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地区搜出了ll万名犹太人，以便把他们‘干掉’。
经希特勒指定负责这一计划的阿道夫·埃希曼估计，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被杀死的犹太人有600万，
其中有400万是在消灭人的机构中被弄死的。
”　　这种骇人听闻的灭种性的暴行是任何战争法规和惯例所没有规定的，因此，我们只好叫它做“
违反人道罪”。
违反人道罪之所以别于普通的战争罪，是在于后者为各种公约所表达的国际法则与规范所禁止，而前
者则为起码的人道观念和精神所不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媒体关注与评论

　　梅汝璈——主持东京审判的惟一中国法官，惟一亲身见证日本战犯审判的全程实录，1962-1965历
时三年亲笔撰写，稿未完，含冤逝。
　　展示鲜为人知的审判内幕：　　·长我中华志气的法官坐席风波；　　·东条英机自杀丑闻；　
　·盟军总部的四次逮捕令；　　·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挑选；　　·对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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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不仅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战争罪行原则的确立和发展，还深入阐述了关于“共同
阴谋”进行侵略的论点，且颇有独到之处。
此外，本书还蕴藏了许多局外人所不能得到的有关东京审判的宝贵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法庭的组成经
过及其各部门间的协调关系；甲级战犯名单的确定及其逮捕和受审的详细经过；法官们席次的排定及
其内部工作制度；检察团和辩护团的组成和职责及其内部工作程序；美国律师参加辩护的经过及其意
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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